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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第二批一流本科课程

认定结果的通知

各本科高等学校：

按照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高

〔2019〕8 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

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21〕13 号）、和《教

育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》（教

高函〔2023〕7 号）的要求，经各高校申报推荐、评审遴选、结

果公示等环节，云南省共有 94 门课程获认定为第二批国家级一

流本科课程（名单见附件 1），280 门课程为第二批省级一流本

科课程（名单见附件 2）。现予以公布。

各高校要认真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及时、全面、准确进课程

和进课堂工作，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本科课程建设中，紧

密结合基础拔尖学科创新人才培养和“四新”建设，推动教育数字

化深度融入人才培养、教育教学、教育管理，深化本科课程体系、

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改革及创新，注重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与应用

优秀案例的推广，推进一流本科课程示范引领作用取得更大成效。

以课程体系建设支撑人才培养，以一流课程支撑一流专业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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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推动更多优质在线开放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线上开放

共享，与有关课程平台单位共同做好在线课程教学服务，切实推

进课程内容与时俱进、更新完善，提升课程资源和共享服务质量，

为国家高等智慧教育平台提供支持。

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将通过使用评价、定期检查等方式，对国

家级或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与管理。

自公布之日起 5 年内，未能按照各类课程要求开放共享或持续建

设的课程，将取消其国家级或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资格。

附件：1. 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名单（云南省）

2. 第二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名单

2023 年 6 月 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